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新聞稿(98.8.12)
颱風莫拉克侵襲台灣，造成中南部同胞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當此

全國各界踴躍慷慨解囊之際，銀行同業饑溺同感積極響應本次救災活
動，爰以公會名義捐助新臺幣 1 千萬元(包括銀行公會全國聯合會
600 萬元、台灣省銀行公會 200 萬元、台北市銀行公會 100 萬元、高雄
市銀行公會 100 萬元)，並將款項匯入相關單位專戶統籌運用，幫助
災區民眾早日重建家園。

另為協助莫拉克颱風個人受災戶減輕負擔，以渡過困境，本會亦
於今(8/12)日下午邀集銀行同業討論通過，提供個人受災戶原有房屋
貸款協助措施如下：
一、個人受災戶原有房屋擔保借款部分，如因受風災影響致還款困難

者，建議各銀行應依受災戶之申請，提供貸款本金緩繳 2 年之措
施。

二、原契約約定之貸款期限配合本金緩繳期限往後延長。
三、原契約約定之利率亦請銀行衡酌受災戶還款負擔，提供利率減碼

優惠，減碼幅度由銀行自訂之。
四、個人受災戶申請上開緩繳措施，應檢具地方主管機關出具之受災

證明書，或經銀行調查遭受損失屬實者，並應於 98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

    同時已通函請各會員單位，自 98 年 8 月 13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就



民眾臨櫃捐款至政府機關或慈善機構開立莫拉克颱風賑災專戶之款項，
免收跨行匯款手續費。


